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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社對香港的垃圾收集及資源回收的意見 

 

要改善一個地區的廢物管理工作是不能把垃圾和資源回收分開處理的, 除政府

以外，各屆也必須積極支持，方能有效管理及減少廢物，保育資源。因此長春社

希望政府能於二零一七年落實廢物徵費和一般包裝物的生產者責任制作為平台

加強社區廢物回收工作。 

1. 首先，政府應有系統地把所有的廢物轉運站及廢物收集站的部份位置變成整

潔易用的社區綜合回收點，讓社區有更系統和方便的地方可以進行本區的廢

物分類及回收。在許可的情況下，這些回收點更應加設打包機，把密度偏低

的廢物如塑膠等壓縮，減少佔用空間。當廢物的體積大幅減小和進行初步分

類後，回收行業的成本將可大為降低，回收業將變得更有利可圖。政府亦可

進一步考慮進行試驗，並諮詢地區把綠在區區變為地區的多用途(包括膠、

紙及金屬等)回收設施。 

2. 當廢物徵費成功落實後，市民對回收的需求會更大。因此，每個屋苑及小社

區(舊區為主)必須有回收設施。而且回收設施更應在三色桶以外，加設其它

回收目標如廢電池、家電、廢木材及過期藥物等，便利市民支持回收工作。

回收基金應從多方面考慮資助上述各類回收品的收集成本，直至市場能有效

運作為止。 

3. 政府應大力發展香港本土的環保工業鏈，除回收基金外，訂立長遠及全面的

回收行業支援配套計劃，務求在土地、物流、政策上培育本地回收工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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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過份依賴內地的回收市場，長遠有利穏定本地的回收工作及發展優質的回

收工業。而在處理回收物當中，又應以本地產生的回收物為優先。 

4. 政府應定期並加密監管及處理回收設施，尤以在落實廢物徵費的初期，必要

時配合檢控，以確保回收設施只作回收用途。 

5. 在推動再造產品方面，政府應帶頭支持使用本地回收物料製造的產品，使再

造產品有更大的市場。 

6. 另一方面，政府應加快落實生產者責任制並應為其他廢物（例如橡膠輪胎、

廢木材、包裝物料、充電池等）於 18年前進行立法工作。而政府亦應就飲

品玻璃樽生產者責任計劃擴展至所有包裝飲品，讓企業一同承擔減廢的工

作，提升市場對回收的支持。 

7. 政府應委任中立的專家小組為法例第 123章《建築物(垃圾及物料回收房及

垃圾槽)規例》進行成效檢討。檢討報告應對外公開並羅列專家建議就如何

改善建築物回收設施以達致方便住客回收的成效。本社期望報告能解釋為何

某些建築物未能設立法例要求的相關回收設施及如何令這些建築物達致相

關要求。 

8. 政府應更大力度進行環境教育及減廢宣傳工作並考慮在學校課程當中加強

回收和減廢的元素，而社區上的宣傳教育工作更應持之以恒。 

9. 廢物管理不是單一的部門工作，涉及改變市民生活習慣，單靠一、兩個政府

部門難以成功推行，必須動員整個政府，由草擬法案、財政、執法，以至教

育也要配合，才能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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